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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

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

当事人：唐大进，男，1958 年 12 月出生，住址：深圳

市福田区。

依据 2005 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

称 2005 年《证券法》）的有关规定，我局对唐大进内幕交易

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丽鹏股份）股票的行为进

行了立案调查、审理，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

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，当事人提出

陈述、申辩意见并要求听证，后书面撤回听证申请。本案现

已调查、审理终结。

经查，当事人存在如下违法事实：

一、内幕信息的形成和公开过程

2018 年 2 月中下旬，丽鹏股份实际控制人孙某尧、霍某

菊、于某芬、孙某丽达成初步意向准备出让丽鹏股份控制权。

公司股东兰某开始帮助寻找有意向的收购方。

2018 年 3 月 5 日至 8 日，孙某尧、丽鹏股份时任董事长

孙某鹏、时任董秘李某霞赴深圳与岁宝实业集团（深圳）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岁宝集团）法定代表人唐大进见面商谈出

让丽鹏股份股权事项。双方就丽鹏股份股权转让的价格、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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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进行了详细商谈，唐大进明确表示岁宝集团有意收购丽鹏

股份控制权。

2018 年 3 月、4 月，中间人甘某添代表唐大进与李某霞

就转让价格进行了多次磋商，唐大进与孙某尧通过电话进行

商谈，双方形成多份股份转让协议。

2018 年 4 月初，甘某添代表唐大进到丽鹏股份所在地烟

台进行实地考察。

2018 年 4 月中下旬，唐大进明确表示终止商谈，放弃对

丽鹏股份控制权的收购。

2018 年 5 月，兰某通过朋友结识钱某高，介绍了另外一

个意向收购方中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锐控股）。

2018 年 5 月 15 日，孙某鹏、李某霞赴上海与中锐控股

方见面商谈丽鹏股份股权转让事项。

2018 年 5 月下旬、6 月初，中锐控股方朱某、田某雷等

人两次到丽鹏股份所在地烟台进行考察。

2018 年 6 月 8 日，丽鹏股份与中锐控股达成一致意见，

确定丽鹏股份股权转让的比例和价格。

2018 年 6 月 11 日，孙某尧、霍某菊、于某芬、孙某丽

与中锐控股签订了《关于协议转让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股

份的意向协议》。孙某尧、霍某菊、于某芬、孙某丽四人同

意将其持有的丽鹏股份股票以协议方式转让给中锐控股。

2018 年 6 月 11 日，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瑛明律师

事务所、中汇会计师事务所进入丽鹏股份开展尽职调查。

2018 年 6 月 12 日，丽鹏股份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。

2018 年 6 月 27 日，丽鹏股份发布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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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，称 2018 年 6 月 26 日，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

动人的告知函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某尧、霍某菊、于某芬、

孙某丽与中锐控股及其全资子公司苏州睿畅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睿畅投资）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。

2018 年 7 月 6 日，孙某尧、霍某菊、于某芬、孙某丽将

其合计持有的占丽鹏股份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1%的

96,517,021 股股份转让给睿畅投资。

丽鹏股份筹划涉及控制权变更的信息具有重大性，属于

2005 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 2005 年

《证券法》）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、第六十七条第二款

第八项规定的内幕信息。该内幕信息不晚于 2018 年 3 月 8

日形成，并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公开。

二、唐大进内幕交易“丽鹏股份”

（一）唐大进知悉内幕信息

唐大进为丽鹏股份控制权转让的意向受让方，属于 2005

年《证券法》第七十四条第七款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。2018

年 3 月 5 日至 8 日，孙某尧、孙某鹏、李某霞赴深圳与唐大

进见面商谈出让丽鹏股份控制权一事。唐大进知悉内幕信息

的时间不晚于 2018 年 3 月 8 日。

（二）唐大进使用“杨某”账户交易丽鹏股份

1.“杨某”账户情况

“杨某”证券账户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开立于招商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高新南一道证券营业部，下挂 2 个

股东账户（深圳 024****635、上海 A53****189）。

“杨某”证券账户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交易“丽鹏股份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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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资金全部来自于唐大进。2018年 3月 23日上午 9点 17分，

唐大进银行账户向“杨某”银行账户转入 1000 万元，并于

当日 11 点 46 分由“杨某”银行账户转入“杨某”证券账户。

2.唐大进使用“杨某”账户交易“丽鹏股份”情况

2018 年 3 月 19 日，杨某与唐大进签订《投资协议书》，

约定杨某与唐大进共同购买股票，唐大进负责出资，杨某按

唐大进指令使用自己证券账户买卖股票。2018 年 3 月 23 日、

26 日、27 日，按照唐大进的指示，杨某使用其办公室的电

脑操作其证券账户分 84 笔买入“丽鹏股份”2,267,900 股，

总成交金额 9,996,788 元。2018 年 7 月 17 日至 2018 年 7 月

27 日，其将敏感期内买入的 2,267,900 股全部卖出，盈利总

计 167,516.19 元。

以上事实，有丽鹏股份相关临时报告，唐大进及相关人

员询问笔录、情况说明，相关合同，证券账户的开户资料、

交易流水，银行账户资料、交易流水，证券账户委托交易记

录，相关交易 IP、MAC 地址等证据证明。

唐大进为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，知悉内幕信息，其上述

行为违反了 2005 年《证券法》第七十三条、七十六条的规

定，构成 2005 年《证券法》第二百零二条所述的内幕交易

行为。

当事人在申辩材料中提出：第一，唐大进与孙某尧等人

见面商谈受让丽鹏股份股权一事不构成内幕信息，《行政处

罚事先告知书》对内幕信息形成日的认定有误。第二，唐大

进购买丽鹏股份股票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行为，并非利用收购

过程中掌握的“内幕信息”进行谋利。第三，杨某在 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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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7 月 17 日至 2019 年 7 月 8 日买入卖出丽鹏股份股票所使

用资金为杨某自有资金，与唐大进无关。第四，唐大进持有

的丽鹏股份股票数量不变，因买入价格高于目前价格，因此

目前属于实际亏损状态，并无实际获利。综上，唐大进请求

免于处罚。

经复核，我局认为。第一，本案内幕信息为丽鹏股份筹

划控制权变更事项。2018 年 3 月 5 日-8 日，唐大进与丽鹏

股份实际控制人孙某尧等人见面商谈丽鹏股份控制权转让

事宜，唐大进已明确获取上述内幕信息，因此唐大进知悉内

幕信息的时间不晚于 2018 年 3 月 8 日。第二，唐大进获取

内幕信息后，杨某突击开立涉案账户，唐大进向涉案账户集

中转入资金，后涉案账户单一持股丽鹏股份，上述行为与内

幕信息形成高度吻合，唐大进提出的“长期投资行为”的交

易理由不足以合理解释上述交易的异常性。第三，根据涉案

账户交易记录，申辩人提出的杨某自有资金数额与交易流水

不符。且依据现有证据，足以证明唐大进使用自有资金在内

幕信息敏感期指示杨某买入丽鹏股份股票，敏感期外买入的

股票不在违法所得计算范围内，敏感期外杨某资金是否转入

不影响对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。第四，对内幕交易违法所得

的计算，均采用统一的执法标准和一贯的计算方法。经复核，

对当事人唐大进违法所得的计算结果无误。综上，对唐大进

及代理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均不予采纳。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

度，依据 2005 年《证券法》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，我局决

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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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收唐大进违法所得167,516.19元，并处以167,516.19

元罚款。

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将罚没

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财政汇款专户），开户银

行：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，账号：7111010189800000162，

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，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

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

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

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大连证监局

2020 年 12 月 31 日

抄送：行政处罚委，稽查局


